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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 函
地址：100204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
130號
承辦人：曾啟華
電話：02-21910189分機2122
電子信箱：chihua@mail.moj.gov.tw

受文者：本部法制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3月3日
發文字號：部人權字第1150251134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及說明 (A11000000F_11502511340A0C_ATTCH1.pdf、

A11000000F_11502511340A0C_ATTCH2.pdf、
A11000000F_11502511340A0C_ATTCH3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兩公約人權教育訓練暨宣導計畫」1份，請查照並

配合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115年1月13日行政院人權保障推動小組第51次委員會議

報告事項第一案決定辦理。

二、為接軌聯合國人權教育訓練模式，並持續精進教育訓練品

質與效果，行政院於114年1月14日函頒「各機關辦理人權

教育訓練之監測與成效評估指引」，並請各公約主管機關

於114年底前完成訂（修）定人權公約教育訓練宣導相關計

畫，現旨揭計畫業由本部訂定完竣，且經行政院人權保障

推動小組委員會議決定通過。

三、旨揭計畫之辦理期間為115年1月至118年12月，茲摘述重要

內容如下：

(一)以掌理事項為核心，瞭解適用對象需求，適切結合相關

條文、一般性意見、國家報告（含結論性意見與建議）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法制司 1150303

115020051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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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頁，共 2 頁

及人權議題辦理訓練。

(二)對適用對象彈性運用前後測、量化或質化評估等措施，

確保計畫推動目標之落實，且適用對象每年度受訓覆蓋

率須達計畫評核標準。

(三)宣導方式宜依實際需求，以掌理事項涉及兩公約內容為

核心，斟酌社會大眾可理解程度，且運用多元管道彈性

結合案例或情境辦理。

(四)計畫所示附件表格電子檔，敬請至本部人權大步走網站

「檔案運用專區」下載，並於次年1月15日前函報本部前

一年度之辦理成果。

四、檢附說明所示相關資料各1份。

正本：行政院性別平等處、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、內政部、外交部、國防部、財政
部、教育部、經濟部、交通部、勞動部、農業部、衛生福利部、環境部、文化
部、數位發展部、運動部、國家發展委員會、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、大陸委員
會、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、海洋委員會、僑務委員會、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
會、原住民族委員會、客家委員會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、行政院主計總處、
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、中央銀行、國立故宮博物院、中央選舉委員會、公平交易
委員會、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、核能安全委員會、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、不
當黨產處理委員會、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籌備處、各縣市政府(含各直轄市及金
門、連江兩縣)

副本：立法院秘書長(含附件)、司法院秘書長(含附件)、考試院秘書長(含附件)、監察
院秘書長(含附件)、本部法制司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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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【範例】115年科技趨勢與人權保障專題演講

(台北場)
115.04.27 1 148

2
【範例】115年科技趨勢與人權保障專題演講

(高雄場)
115.04.27 1 158

3 【範例】「馬場町刑場」人權參訪活動

115.01.13

115.02.12

115.03.12

6 192

4 【範例】兩公約國內法化座談會
115.05.11～

115.05.12
1 512

5

6

總計 9 1010

一、

二、

(一)

(二)

1.

2.

(三)

附件1

（主辦機關）自辦兩公約人權教育訓練課程彙整表
統計期間：115.01.01～115.12.31

序號 課程名稱 舉辦日期 舉辦場次 受訓人次

合併計算之情形：課程中如包括數場子課程，或區分上、下午場次，或連續2日以上舉辦

者，仍以1場次計，其受訓人次以每日最高人次加總計算。

如範例序號4，為連續舉辦2日之座談會，場次仍以1場計；若第1日受訓人次為280人，第2

日為232人，則本場活動受訓人次以512人計。

受訓人次：全部受訓者皆計入，無須區分受訓者為本機關或他機關人員。

【填表說明】

請各主辦機關彙整辦理資料後，於116年1月15日前函報法務部。

相關定義：

自辦課程：各機關自行舉辦之兩公約課程，以得登錄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者為限。

場次之認定：

分別計算之情形：課程名稱相同而實為異地舉辦者（如範例序號1、2），或舉辦日期不同

且不連續之系列課程活動（如範例序號3），場次及受訓人次分別計算。



序號 機關名稱 現有員額 受訓總人次 重複計算受訓人次 實際受訓人數 覆蓋率

1 內政部（範例） 50 100 50 50 100.00%

2 ○○市政府（範例） 100 200 100 100 100.00%

3 ○○縣政府（範例） 80 80 0 80 100.00%

4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
13

14

15

16

17

18

19

20

21

22

23

24

25

26

27

28

29

30

一、

二、

三、

(一)

(二)

(三)

四、 成效評核：依本計畫要求，覆蓋率須達70%以上（即 G ≧ 70%），且係指全年度（1年）統計成績而言。

附件2

（主辦機關）兩公約人權教育訓練計畫統計表

統計期間：115.01.01～115.12.31

總計

【填表說明】

請各機關彙整並統計所屬機關辦理資料後，於116年1月15日前函報法務部。

課程之認定：不限機關自辦，參與他機關舉辦實體亦可。

相關定義：

機關現有員額：「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學校推動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實施要點」第2點所稱之人員。

實際受訓人數：於統計期間受訓之總人次扣除重複計算之受訓人次。例如：某甲於統計期間曾參加10項課程，受訓人次雖為10

覆蓋率：實際受訓人數除以機關現有員額；以表格中欄位代入即 G = F / C。


